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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08 年 6 月份 處務會議紀錄紀錄

時間：107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 10 時整

地點：市政大樓 4 樓南區新工處開標室

主席：黃處長立遠 記錄：高國展

出席： 李惠裕 王健忠 劉家銘請假 林岳勳 周國平

陳炳麟公假 吳再欽公假 林慧忠公假 張泰昌 郭玉仙

王志良 洪維聰 簡慶祥 歐文淵 黃繼模

曹美惠 林丁達 郭俊昇 蔡明美 陳美璇

蔡瑩樺 李雅娟 洪惠敏 胡宗維

列席： 許文娟 陳鏗元請假 李英偉 陳大分 會議代碼：108111532

壹、頒獎、表揚：

一、頒獎：

恭請處長頒贈道管中心林主任岳勳退休禮物。

主席致詞：

感謝道管中心林主任岳勳在職其間對本處業務推動所做貢獻，並祝福林主任

榮退。

二、獻獎：

本處榮獲 107 年度由府列管個案計畫年終考評團體成效績優機關甲等，由張

副總工程司代表呈獻獎座。

主席致詞：

本處榮獲府管計畫年度考評團體成績第一名，感謝養護隊及各單位齊力努

力。有功人員，請簽辦敘獎。

三、表揚：

本處 108 年 5 月份「服務優良人員」由工務科南港工務所顏副工程司俊明獲

選。

主席致詞：

恭喜顏主任獲選 5 月份「服務優良人員」。

貳、報告事項：

一、總工程司室報告：

提報本處 108 年 5 月份處務會議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提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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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洽悉備查。

二、人事室報告：

提報本處 108 年 5 月加班時數超過 45 小時、連續數月加班者，提請討論。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逾 45 小時加班人員關懷機制，請人事室依下列原則調整。

1.僅一個月超時加班人員，訪談關懷層級由科室主管改為主任秘書(含總工程

司)以上主管擔任。(由被關懷同仁指定關懷主管)

2.連續三個月含以上超時加班人員，訪談關懷層級提升至機關首長。

三、人事室報告：

提報本處現有人數、缺額及本處 108 年 5 月組織架構及業務職掌公告上網更

新作業情形，報請公鑒。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考量委任職等缺額常年未補實，影響本處業務推動情形，請人事室評估解

決方案。

(三)業務職掌公告上網更新作業機制，請人事室評估簡化。

五、秘書室報告：

提報本處 108 年 5 月份公文辦理情形，提請公鑒。

裁示：洽悉備查。

六、新聞聯絡人報告：

提報本處 108 年 5 月份新聞見報情形統計，提請公鑒。

裁示：洽悉備查。

七、法制秘書報告：

提報本處訴訟案件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裁示：洽悉備查。

八、資訊室報告：

提報本處處網瀏覽及電腦軟硬體維修件數情形，報請公鑒。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資訊室增列官網前一個月瀏覽人次及年度開始迄前一個月合計總瀏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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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統計資訊。

九、挖管科報告：

提報道管中心 108 年 5 月份道路違規裁罰統計情形，提請討論。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自 7 月起，請挖管科比照建管處模式，在本處官網公布，管線機關(構)在市

區道路挖掘違規相關資訊。

(三)基於大地處依水保法建立相關裁罰獎勵制度行之有年，請挖管科評估裁罰

獎勵制度之可行性。

十、養護隊報告：

提報「道路違規改善傳真通知函(B 單、A 單)」開立情形統計，提請公鑒。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管線機關(構)道路申挖案件普查公文，核決層級提升至養護隊隊長；複查案

件，公文核決層級提升至機關首長。

十一、工務科報告：

提報在建工程及委託監造契約 108 年 5 月份扣罰統計，提請公鑒。

裁示：洽悉備查。

十二、品安科報告：

提報本處 108 年 5 月份在建工程品管、職安督導情形，提請公鑒。

裁示：洽悉備查。

十三、會計室報告：

(一)提報本處 108 年 5 月份統計報表，提請公鑒。

裁示：洽悉備查。

(二)提報本處 108 年度截至 5 月底止之單位預算歲入、歲出預算執行概況、動

支第二預備金、代辦工程及附屬單位預算財務收支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有關年度資本門可支用預算執行率，請各業務單位以年終至少達 80%目

標，積極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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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一、養護隊提案：

管挖業務建議作為，提請討論。

裁示：請養護隊以案例修訂簡報，改於路平專案會議討論。

二、養護隊提案：

道路缺失樣態修復時限律定，提請討論。

裁示：本案改於路平專案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暨口頭報告：

無

伍、主席指示：

自下週起，本人親自主持大龍社區及市場重建工程及「南門市場臨時攤棚工程」

設計施工統包工程等 2 案之工務會議，請工務科督促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在工務

會議準備施工要徑桿狀圖，呈現每日趕工內容、契約約定責任及甲方協助事項，

俾控管完工及使用執照取得時程。本週請李副處長及王副處長分工協助主持工務

會議。

伍、散會（是日 12 時 42 分）


